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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厂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

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华晟”）拟向上海宝地长江口创智

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北蕰川路 777 号罗泾园一期项目（A6、

A7、A16 幢）厂房，用于生产经营，租期 15 年，租金总额约为 12,277.42 万元

（不包含水电费、物业费、设备租赁费等其他费用）。 

 本次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租赁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瑞华晟拟向上海宝地长江口创智

产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北蕰川路 777 号罗泾园一期项目（A6、

A7、A16 幢）厂房，用于生产经营，租期 15 年，租金总额约为 12,277.42 万元

（不包含水电费、物业费、设备租赁费等其他费用）。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厂房的议案》。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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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宝地长江口创智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元峻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北蕰川路 777 号 7 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园区的开发、建设、运营及管理；招商引资；物

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企业登记代理；财务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位置：上海市宝山区北蕰川路 777 号罗泾园一期项目（A6、A7、

A16 幢） 

（2）标的面积：14,675.28 平米（最终以实测建筑面积为准） 

（3）租赁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宝地长江口创智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租赁厂房情况及租赁期限 

租赁厂房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北蕰川路 777 号罗泾园一期项目（A6、A7、A16

幢），总面积为 14,675.28 平方米，租赁用途为生产、研发、组装、中试、办公等

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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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赁期为 15 年，自交付之日起算。装修期 6 个月，自交付之日起算。

免租期 4 个月（2025 年 1 月和 2 月，2026 年 1 月和 2 月）。 

租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12,277.42 万元（不含物业服务费、水电费、设备租赁

费等其他费用）。在租赁期限内，每 3 年租金单价在上一期日租金基础上递增 8%，

具体金额以正式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二）费用支付方式 

第 1-3 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6.56 万元，(注：2025 年 1-2 月及 2026 年

1-2 月免租期)；第 4-6 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372.52 万元；第 7-9 年，租金总

额为人民币 2,562.33 万元；第 10-12 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767.31 万元；第 13-

15 年，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988.70 万元。租金每 3 个月支付一次，即以 3 个月

为一期，每期租金为 3 个月租金之和。除首期租金外，乙方应于每期开始前一个

月的第 25 日或之前支付下一期租金。 

装修期、免租期内，乙方无需支付租金，但仍需支付物业管理费、公共事业

费、能源费及其他费用。若乙方提前退租的，应当向甲方补偿装修期、免租期租

金。若因甲方原因延迟交付的，装修期、免租期顺延；若因乙方原因延迟接收的，

非经双方协商一致，原则上装修期、免租期应自正式租赁合同约定日期起算，不

顺延。 

（三）竣工及交付 

1、甲方承诺该厂房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具体交付日期，以甲方书

面通知为准。 

2、因该厂房目前还处于建设阶段，双方租赁合同生效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

为准。乙方收到甲方书面签订租赁合同通知后一个月内签订租赁合同。 

3、该厂房的交付标准为毛坯房，乙方自行负责该厂房内部二次装修。 

（四）厂房租赁合同尚未签订，具体以正式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厂房事项为满足上海瑞华晟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加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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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复合材料行业的布局，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30 日 

 


